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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章  法的作用 
 

第一节  法的作用概述 
一、法律作用的定义及其分类 
二、法律作用百家言 
三、法律作用的两重性问题 
四、法律控制地位的演进 

 
    一、法律作用的定义及其分类 

法的作用即法的效用，是法满足人的某种需要或对社会的影响。

从满足主体需要的角度来看，法的作用是法价值之一种。 
法的作用可按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。 
按参与作用的法律的种类不同，可分为法的整体作用和局部作

用。 
按照法律所满足的主体不同，可分为法对全社会的作用、法对

集团的作用、对个人的作用。 
从法与所要达到的社会效果的不同联系来看，法的作用可分为

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。 
从法律作用的方式和对象来分，法律有规范作用和社会作用。 
二、法律作用百家言 
（一）法律是谁手中的工具？ 
关于法律服务的主体即法律是谁手中的工具问题，学界分为两

大派：（1）法律是部分人手中的工具；法律是帝王手中的工具或统

治者手中的工具。（2）法律是全体社会成员手中的工具。西方从古

至今就有法律是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工具的理论。 
（二）法满足何种需要？（1）定分止争说。（2）禁奸止乱说。

（3）规范说。（4）功利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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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：法律究竟用来维护社会利益还是个人

权利？这里有两种极端的学说：（1）自由主义论，即法律的唯一作

用在于维护个人自由和权利。（2）社会利益说，法律只维护社会利

益，个人利益服从社会利益。（3）在上述两种学说之间，存在许多

中间学说，这些学说往往力图使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实现均衡，法

律要维护个人利益，也要维护社会利益，我们认为此说较妥。 
（三）主客体法理念和主体际法理念 
法的作用理论之所以存在很大分歧，除了各种学派研究的侧重

点，研究方法有所不同以外，最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其背后起主导作

用的两种绝然对立的法工具理念：主客体法理念和主体际法理念。   
1、主客体法理念将法律看成是主体创造出来解决主客体关系的

工具，是达到主体目的与实现主体利益的工具。 
2、主体际法理念将法律看作是主体间合理交往、和平解决纠纷

的合意或技术。 
三、法律作用的两重性问题 
（一）法律作用的两重性 
法律作用的两重性指法律实际作用的两种倾向或后果：积极作

用、消极作用或正作用、负作用。正作用指法律满足主体的需要或

达到预期目标，负作用指法律未满足主体的需求或预期目标，并对

主体造成了损害。 
（二）评价法律作用的干扰因素 
对法的作用作出合理的科学的评价是个复杂的问题，它受到几

方面的干扰。首先，主体价值观的干扰。其次，法律作用结果的多

元性。再次，预期目标的不相容性。 
（三）评价法律作用的标准 
理论界常常提到的标准有两个：一是统治秩序标准，二是生产

力标准。我们认为，评价法律作用的标准应当是社会整体的进步或

文明程度的提高，其可识别的标志是权利保障程度。 
四、法律控制地位的演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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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法律来到人间至今，法律的控制地位经历了三个阶段。 
1．从属阶段，在这一阶段法律从属于宗教、道德、或从属于政

治暴力。 
2．独立阶段。即法律成为独立的规范体系的阶段，法律趋于成

熟，形式化程度提高，成为独立的控制手段。此时的法律以成文法

为主。 
3．法治国阶段。法治国阶段是法律取得至上地位、立于社会控

制系统之首的阶段。它不但独立于宗教、道德，更重要的是战胜了

政治权力：政治权力受制于法律。这里的法治国不是帝王手持法律

治国，而是没有任何高于法律的社会主体。 

 

第二节  法律的规范作用和社会作用 
一、法律的规范作用 
二、法律的社会作用 

法律的作用主要可以从规范作用和社会作用去认识。规范作用

与法律的规范性相关，社会作用则是法律对社会系统的功能。 
一、法律的规范作用 
1．指引作用。指引作用指法律作为社会规范，指引人们选择行

为的内容及其方式的作用。 
2．预测作用。预测作用指法律有预知行为的可能结果的作用。

法律作为规范，它确定了行为与后果之间的联系，成为人们预测社

会后果的工具。 
3．教育作用。教育作用是法律通过其本身的存在以及运作产生

广泛的社会影响，教育人们弃恶从善，正当行为的作用。 
法的教育作用可分为静态法现象的教育作用和动态法现象的教

育作用两大类。 
4．评价作用。评价作用即法律作为规矩、绳墨、权衡、尺度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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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们提供评判、衡量行为的是非、善恶的标准的作用。 
5．强制作用。强制作用指法律以物质暴力制止恶行、强制作为、

并迫使不法行为人作出赔偿、补偿或予以惩罚以维护法律秩序的作

用。法律的强制作用是法律生存的最后屏障。 
二、法律的社会作用 
法律的社会作用是相对于法律的规范作用而言的，指法律对社

会和人的行为的实际影响。 
（一）管理公共事务。 
现代法律对社会整体起着前所未有的重要作用，其任务主要包

括：（1）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和公共生活秩序；（2）对经济和社会整

体发展予以规划和指引；（3）对经济和技术发展带来的不良后果予

以控制；（4）对不测事件的受难者予以救济和各种形式的社会保险。 
（二）阶级性作用。 
我们认为强化法的阶级统治职能的观念是阶级意志法本质论的

演绎结果，是阶级斗争为纲时代的产物。 
在法治成为共识的今天，在全球化时代，我们认识法律的阶级

性作用应当与阶级斗争为纲的法理念有别。应当注意：（1）阶级作

用只与法律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，长达数千年的部落法、无

阶级社会的法律都不会有法的阶级性作用；（2）即使在阶级对抗时

代，法的阶级性作用也只与部分法有关，并非与全部法律有关。（3）
在法治社会里、法律的阶级性作用可能还会有遗留，但已经不具有

合法性。 

第三节  法律作用的限度 

一、法律仅能涉及人的外部行为，而不能涉及人的思想。 
二、利益相互冲突，使法律不能保护所有利益 
三、法律的精神属性产生的限制 
四、法律救济程序启动的被动性导致的限制 
五、法律难以扭转惯常行为方式 


